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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科知字〔2018〕5号
 
防城港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
《2018年防城港市企业购买科技成果
转化后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本局各科室（所、办）：
    现将《2018年防城港市企业购买科技成果转化后补助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防城港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
                        2018年5月9日
（公开方式：公开）
2018年防城港市企业购买科技成果
转化后补助实施方案
 
为落实《防城港市科技成果转化大行动实施方案》（防政办发〔2016〕14号），加强我市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力度，保质保量完成自治区年度绩效考核任务，经参照《广西企业购买科技成果转化后补助暂行管理办法》（桂科成字〔2016〕71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根据自治区《关于印发广西科技成果转化大行动任务安排指标及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认定标准的通知》（桂科成字〔2016〕34号）要求，我市2018年度科技成果转化指标任务数为10项，统筹考虑绩效超额加分，力争完成12项科技成果转化。
二、补助申请条件
（一）凡在我市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由其出资通过购买、委托或合作开发获得相应技术成果。
（二）企业购买科技成果过程中所产生的技术转让和技术开发（包括委托开发、合作开发）费用（不含仪器、设备、设施、软件费），即技术交易金额须在10万元（含）以上，双方交易凭证（票据）须符合2018年广西科技成果转化认定标准。
（三）企业所购科技成果直接服务于生产应用、技术改造升级等，并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
（四）企业本年度从防城港市辖区外自主引进2件及以上近年授权的且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的有效发明专利，给予优先支持。
三、补助标准设置
（一）本年度企业购买科技成果转化，符合广西科技成果转化认定标准及上述条件的，即可向市科技管理部门提出后补助申请。根据引进的科技成果质量及实用价值，后补助标准按两类执行：1.一般性科技成果转化（技术交易金额10-100万元/项）补助6万元/项；2.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技术交易金额100万元以上/项）补助10万元/项。
（二）分期支付合同须在技术交易额全部实现后方可申请后补助。
（三）本年度单个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后补助不超过2项。
四、补助申报程序
（一）科技成果转化后补助采取公开申报的形式。防城港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局明确申报信息、申报程序和申报要求。
（二）企业按照申报要求提交有关材料，包括：
1．科技成果持有证明：即科技成果相关有效证明文件，包括科技成果登记证书、专利证书、版权证书等知识产权相关证明，农作物新品种证书、新药证书、临床实验批件、技术标准等。涉及国家秘密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2．科技成果交易证明：经全国各地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技术购买方的银行付款凭证和技术转让方开具的正式发票。其中，以入股方式支付交易的，提供股权变更的法律文件；属专利转让的，提供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权转移著录项目变更证明；属专利实施许可的，提供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其代办处出具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
3．其他必要的科技成果转化证明资料。
（三）企业按照申报时限要求，将有效纸质及电子版材料送至防城港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局。
（四）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局对申报材料审核后提出后补助额度，并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结束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局下达后补助通知并在网上公布。
五、补助拨付及管理
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局负责企业购买科技成果转化后补助的相关管理工作。后补助实行诚信化管理，经费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规定一次性拨付至企业账户，不需签订项目合同及结题验收。企业可自主将后补助资金用于科技成果产业化及后续技术的研究开发。
企业对所提供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以弄虚作假手段骗取后补助资金的，视情节轻重，采取警告、记入不良信用记录等处理措施，并将信用记录作为今后遴选科技计划及专项项目承担单位的依据；已经获得后补助资金的，予以追回。
六、组织保障
（一）防城港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局组织指导各县（市、区）开展本年度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工作，抓好目标任务的落实，跟踪督促实施进度；
（二）各县（市、区）科技局加强对辖区内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鼓励引导，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充分利用资源采取有效方式方法为企业购买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便利条件和专业服务；
（三）在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科技平台建设等方面，优先支持积极实施购买科技成果转化的企业，重点提供相关培训、服务等科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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